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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沂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

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的实施意见》已经县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沂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的



实 施 意 见

 

为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保障

河湖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第 3 号省总河长令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推

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工作方案的通知》（鲁

政字〔2019〕16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

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尊

重河湖自然规律，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科学规划、完善机制、

落实责任、强化监管，着力提升河湖管理能力和水平，以健康

完整的河湖功能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坚持人水和谐，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对河湖资源合理开发的需求，更要满足维护河湖健康的基本要

求，坚持统筹兼顾、保护优先，处理好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当

前与长远的关系；坚持依法管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格涉

河湖建设项目和活动审批，规范河湖开发利用行为；坚持改革



创新，不断探索创新符合实际的管理模式，积极构建长效管理

机制。

二、主要任务

（一）合理确定河湖岸线范围、责任和权限。河湖岸线利

用管理按照“一河湖一规划”的原则，坚持保护与利用相协调，

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合法、合理确定河湖管理及

保护范围。范围划定后，及时设立界桩、管理和保护标志，在

河湖管理及保护范围以内综合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及相关部门

和行业间的关系，统筹兼顾近远期的要求，通过对岸线资源的

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在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满足水生

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科学划分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

利用区、开发利用区，并严格按照划定的各功能区的要求管理

各类涉河湖活动。

（二）规范涉河湖建设项目和活动审批。严格执行涉河湖

建设项目审查、洪水影响评价等制度，规范审查程序，严格审

查标准，依照审批权限严格审批。建立健全涉河湖建设项目审

批公示制度，实行涉河湖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做到源头严防、

过程严管。

（三）强化日常巡查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河湖日常巡查

制度，各级河湖长、河湖管理员、河湖警长要按照《沂源县河



湖巡查制度》规定，定期徒步巡查河湖，发现问题及时通过智

能平台上传，相关镇（街道）、部门单位要对照问题清单落实

责任、落实人员，对标整改到位。县河长制办公室要跟踪督查，

确保限期整改到位。对问题多发易发的区域要加密巡查频次，

确保对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和工程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四）严禁涉河湖违章建筑及违法活动。在河湖管理范围

内，严禁修建围堤，建设阻水建筑物，种植高秆作物，设置拦

河湖渔具，弃置矿渣、泥土、垃圾等行为。在堤防和护堤地禁

止建房、打井、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等活动。在河湖管理

范围内和保护范围内采砂、取土，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建筑设

施、开采地下资源等应按管理权限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持

续做好河湖清障和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做到河湖畅通、堤岸

整洁、水面清洁。

（五）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大河湖执法力度，

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良好的河湖管

理秩序。要建立健全综合行政执法、水利、公安、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每月定期联查制度，针对违法现象严重的

区域和水域，开展专项执法和集中整治行动。全面加强河湖非

法采砂、涉河湖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违法侵占河湖、未批先建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做到依法查处到位、责任追究到

位、整改落实到位。



（六）创新河湖管护机制。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层层夯实

河湖管护主体、责任，落实工作经费。创新河湖管理模式，积

极引入市场机制，承担工程维护、河道疏浚、水域保洁、岸线

绿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管护任务，提升河湖管理保护的

专业化、社会化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将河湖管

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责任落实，

确保工作实效。县河长制办公室要统筹做好组织协调、调度督

导、检查考核等工作。各镇（街道）作为河湖管理主体，要进

一步充实力量，完善管护机制，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其他相关

部门和单位要立足本职，全力配合，着力形成工作合力。

（二）落实管护经费。根据河湖管护任务要求，将河湖管

护经费纳入县、镇财政预算管理，加强人员配备，加强设备配

备、加强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三）强化检查督导。县河长制办公室要定期对河湖管理、

河湖巡查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定期通报工作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限期整改，跟踪督导，直至整改到

位。对河湖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及执法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

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四）注重舆论宣传。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平台，大力宣传

河湖管理保护的重要意义和河湖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违法

案件的曝光力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形

成河湖管理保护的良好氛围。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

       县工商联。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5 日印发



 


